
國立體育大學技術移轉授權流程 

   ※由研發處蒐集教授研發成果並建立資料庫 

   ※由專利審查委員會評選具市場價值之技術 

             ※設定權利金、衍生利益金及移轉授權原則 

             ※由專利審查成果委員會確認 

             ※選擇中心或他技轉單位網站，公怖欄張貼 

大眾媒體等適當方式公告 

             ※廠商提出技轉意願且填具備妥申請文件 

※由研發成果委員會確認定 ※與廠商洽談技術內容前需簽署保密協議 

             ※依原設定授權原則及權益協定之內容， 

明確規範雙方之權利義務 

             ※若合約內容超出原先設定之原則及範圍 

則須再送專利審查委員會確認 

             ※依專利審查委員會決議簽訂技轉合約 

 

  

             ※研發處依合約規範管考履約情形，以 

              確保學校及發明人之權益 

 
※ 合約期滿依履約績效及技術價值議定 

展延合約、另訂合約或終止授權 

 

說明：1發明人需填寫：1「計畫主持人自評表」2「公開遴選廠商資格條件表」 

3「可公開推廣之研發成果技術內容摘要表」 

   ２廠商申請文件：1技術移轉意願授權書 2技術移轉廠商申請書 3技術移轉廠 

商開發計畫書 

    廠商檢附資料：1 公司執照影本 2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 3工廠登記證影本(無

免附)4 經公認會計師認證之最近三年財務報表(未滿三年

得 5公司所屬研究人員人數證明文件   

評估研發成果價值 

設定授權原則及權益 

公告技術移轉資訊 

廠商提出技轉意願 

議定技轉授權合約書 

專利審查委員會再確

簽訂技轉授權合約 

履行技轉授權合約 

合約展延／結案 


